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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华锐精密/公司/发行人 指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鑫凯达 指 株洲鑫凯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辰星 指 株洲华辰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慧和 指 
深圳市慧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慧和同

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锐切削 指 株洲华锐切削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锐新材 指 株洲华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香港华锐 指 香港华锐精密工具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行为 

发行对象、认购对象 指 肖旭凯 

公司章程 指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 /主承销商 /招商

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审众环、审计机构、

发行人会计师、验资机

构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情况报告书、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 
指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 

发行方案 指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与承销方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董事会 指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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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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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2024 年 2 月 23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

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4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

议案。根据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均为自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

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上述有效期将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届满。 

2025 年 2 月 18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

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6 年 3 月 14 日，除延长上述有效期外，本次发行的

其他授权事项保持不变，在延长期限内继续有效。 

2025 年 3 月 7 日，发行人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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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6

年 3 月 14 日。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 年 1 月 3 日，华锐精密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株洲华锐精

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32

号）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注册批复签发日为 2025 年 2 月 8 日，自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2025 年 11 月 10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发出了《缴款通知书》。 

2、根据中审众环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出具的《验证报告》（众环验字

(2025)1100015 号），截至 2025 年 11 月 11 日 12 时止，招商证券指定的认购资

金专用账户已收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认购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199,999,984.42 元。 

3、2025 年 11 月 11 日，招商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

公司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4、根据中审众环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众环验字

(2025)1100014 号），截至 2025 年 11 月 11 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99,999,984.42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617,366.23 元（不

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382,618.19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

币 6,408,202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90,974,416.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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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

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发行股票的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6,408,202 股，未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

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不低于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五）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45.0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以下办法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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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2024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

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

实施完毕，按照上述现金红利进行除息计算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45.09 元

/股调整为 44.29 元/股。 

2025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实施完毕，按照上述现金红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进行除权除息计算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44.29 元/股调整为 31.21 元/股。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84.42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2,617,366.2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382,618.19

元。 

（七）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肖旭凯先生，发行对

象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构成关联交

易。 

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与肖旭凯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拟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20,000.00 万元。拟认购华锐精密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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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435,573 股（含本数），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按协议规定进

行调整的，认购数量亦按照协议规定相应予以调整。 

2024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

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

实施完毕，按照上述现金红利进行除息计算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45.09 元

/股调整为 44.29 元/股。 

2025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实施完毕，按照上述现金红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进行除权除息计算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44.29 元/股调整为 31.21 元/股。 

经公司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31.21

元/股，肖旭凯先生认购股数为 6,408,202 股，认购金额为 199,999,984.42 元。 

（八）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对本次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有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的，公司将根据最新规定、

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等对限售期进行相应的调整。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的安排。 

（九）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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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肖旭凯先生。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出具日，肖旭凯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肖旭凯先生，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5 年毕业于

中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专学历；1999 年毕业于中央党校企业管理专业，本

科学历；2009 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培训（EDP）项目结业。1995

年至 1997 年，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职工；1997 年至 2001 年，

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区域经理；2001 年至 2006 年，任株洲钻石

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大区经理；2007 年至今，历任公司执行董事、董

事长兼总经理。肖旭凯同时兼任鑫凯达、华辰星、华锐切削、华锐新材执行董事

和香港华锐董事。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肖旭凯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除肖旭凯先生参与本次发行外，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和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

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除《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对肖旭凯先生认购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进行

了相关约定外，肖旭凯先生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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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肖旭凯先生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

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发行对象的核查 

1、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核查 

肖旭凯先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2、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针对本次发行，肖旭凯先生出具了《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函》，就本次认购

资金来源等内容承诺如下： 

“1、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全部为本人的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

金来源合法合规； 

2、本人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代持、结构化融资等情形； 

3、本人为华锐精密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除本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外，不存在直接间接使用华锐精密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4、本人为华锐精密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除本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外，不存在接受华锐精密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5、本人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情形，不存在委托

持股、信托持股、代持股权； 

6、本人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

人员、经办人员等违规持股的情形； 

7、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8、本人所持有的华锐精密股票不存在质押情形，且本人不存在将本人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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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人持有的华锐精密股票质押后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或计划”。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函，肖旭凯先生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

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该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3、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

规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保荐人（主

承销商）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

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

能力是否匹配 

1 肖旭凯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的风险等级与发行对象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确定的

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1 号招商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霍达 

保荐代表人：汤玮、张燚 

项目协办人：李潇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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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2944669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建湘路 393 号世茂环球金融中心 63 层 

负责人：朱志怡 

经办律师：唐建平、梁爽 

联系电话：0731-82953778  

传真：0731-82953779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武汉市中北路 166 号长江产业大厦 17-18 楼 

负责人：石文先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旭、邹华娟 

联系电话：027-86791215 

传真：027-85424329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武汉市中北路 166 号长江产业大厦 17-18 楼 

负责人：石文先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旭、邹华娟 

联系电话：027-86791215 

传真：027-854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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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股）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股） 

1 鑫凯达 11,060,280 12.69%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 华辰星 10,584,000 12.14%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 肖旭凯 5,066,600 5.81% - 无 - 境内自然人 

4 王玉琴 3,598,560 4.13% - 无 - 境内自然人 

5 高颖 3,241,840 3.72% - 无 - 境内自然人 

6 宁波慧和 2,005,721 2.30% - 无 - 其他 

7 

通用技术

集团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1,850,001 2.12% - 无 - 国有法人 

8 

前海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655,000 1.90%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 张平衡 1,587,600 1.82% - 质押 1,587,600 境内自然人 

10 肖旭荃 1,587,600 1.82% - 质押 854,000 境内自然人 

合计 42,237,202 48.45% - - 2,441,600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变动的影响，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93,568,201 股，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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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股）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股） 

1 肖旭凯 11,474,802 12.26% - 无 - 境内自然人 

2 鑫凯达 11,060,280 11.82%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 华辰星 10,584,000 11.31%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 王玉琴 3,598,560 3.85% - 无 - 境内自然人 

5 高颖 3,241,840 3.46% - 无 - 境内自然人 

6 宁波慧和 2,005,721 2.14% - 无 - 其他 

7 

通用技术

集团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1,850,001 1.98% - 无 - 国有法人 

8 

前海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655,000 1.77%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 张平衡 1,587,600 1.70% - 质押 1,587,600 境内自然人 

10 肖旭荃 1,587,600 1.70% - 质押 854,000 境内自然人 

合计 48,645,404 51.99% - - 2,441,600 - 

注：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以发行人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股本结构为基础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将增加 6,408,202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16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87,159,999 100.00% 87,159,999 93.15% 

限售流通股 - - 6,408,202 6.85% 

总股本 87,159,999 100.00% 93,568,201 100.00% 

以发行人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股本结构为基础测算，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肖旭凯、高颖、王玉琴。本次发行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及间接控制公司股权比例达到 38.49%，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及间接控制公司股权比例达到 42.71%。因此，本次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贷款，满足业务发展

带来的资金需求，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本

次发行也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

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己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规模、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化，实际控制

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进一步巩固。 

（四）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本

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整相关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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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会新增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

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

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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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

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

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

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合

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

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人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

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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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该等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相关会议决议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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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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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___ 

李潇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汤玮                  张燚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霍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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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所引用法律意见书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唐建平  梁爽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志怡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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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确认报告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

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4)1100175 号）等文件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对发行人在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等文件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报告书不因

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字） 

 

     

杨  旭  邹华娟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石文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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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确认报告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

审计报告（众环验字(2025)1100014号、众环验字(2025)1100015号）等文件不存

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等文件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报告书不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字） 

 

     

杨  旭  邹华娟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石文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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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创业二路 68 号 

电话：0731-22881838 传真：0731-2288183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3081361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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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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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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